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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上學期班級經營計劃 

班級：一年一班    級任導師：林思怡 

一、 班級經營目標 

1.尊重孩子個別差異並啟發孩子潛能。  

2.培養孩子情緒管理與人際合作的能力。 

3.建立孩子正確且負責任的做事態度，培養良好的生活常規。 

4.培養正確主動求知的學習態度、解決問題的能力。 

5.鼓勵孩子欣賞自己、欣賞他人、願意分享。  

二、班級特質 

1.積極認真的學習態度。 

2.開朗有禮的學生個性。 

3.友愛互助的同儕相處。 

4.和諧合作的親師關係。   

三、班級生活公約 

★要有禮貌，尊敬師長，見到師長主動問好。 

★要準時上學，按時交作業。 

★要專心學習，仔細聆聽，舉手發言，多思考、多嘗試並展現自我。 

★要注意遊戲安全，遵守遊戲規則。 

★要說好話、做好事，尊重關懷友愛同學，互相幫忙。 

★不說謊，守秩序，重視自己和團體榮譽。   

四、給新生家長們的話 

★低年級是建立學習態度與生活習慣的黃金時期，請家長與老師

一同合作，一起協助孩子培養良好的規範及『生活能力』。 

勞煩家長配合事項： 

 親師合作：請家長每日詳細檢閱孩子的作業、聯絡簿及通知單。

各項費用、回條、調查表詳閱後請務必簽名，讓老師知道家長是

否獲知訊息，並於規定時間內繳交，以利老師及行政人員作業。 

 作業習寫：注重作業品質，乾乾淨淨整整齊齊，養成孩子用心、

負責任的態度，避免敷衍了事。若缺交作業或未完成作業也請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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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度的處理。(字寫工整，圖細心畫，重做不如慢慢耐心的完成)。 

 作業訂正：為了落實孩子的學習，＊寫功課前，先把上一次老師

批閱過的作業確實訂正＊，並請家長檢查後再簽名，以了解孩子

的學習狀況。 

 名牌配戴：請提醒小朋友每天於左胸前佩戴名牌。 

 學用品保管：在所屬的用品上貼上姓名貼，以便遺失能找回。不

要丟了再買，以免養成浪費的習慣。 

 做家事：鼓勵孩子主動做家事，寫在連絡簿，老師會蓋章鼓勵。 

 閱讀培養：挑選適合、有興趣的課外讀物，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，

體會書本帶來增長知識學問、拓展眼界的樂趣。 

 作息固定：早睡早起，並於 7：30－7：50之間到校，出缺遲到的

表現做為日常生活表現的評分依據。若需請假，請於 8:00前傳訊

息給老師或打學校請假專線：2893-3828 轉 30。 

♥若身體不適，請勿勉強到校。 

 在家吃完早餐：營養的早餐是一天活力的開始，請孩子在家中吃

完早餐，精神飽滿、有助面對一天的學習。 

 自備水壺(貼上姓名貼)，不要攜帶含糖飲料到校。 

 『不做孩子的快遞郵差』：訓練孩子每天自己整理書包，檢查一遍

隔日所需攜帶之物品是否已放入書包，請不要幫孩子送學用品至

警衛室。 

 請勿讓孩子帶零用錢和玩具到校，以免不正當的花用及遺失或分

心影響學習。學期末會舉辦玩具分享日讓孩子們開心分享。 

 避免孩子私下收送物品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，並請留意孩子

帶回家中的物品，如有異狀，請即時處理並告知老師。 

 鼓勵孩子在校時遇到問題能馬上主動告訴老師，以免錯失立即處

理的良機。 

♥在學習的過程中，難免遇到挫折，適當的壓力會讓這些經驗成

為孩子成長的能量，師長、父母溫暖正向的鼓勵會讓孩子更有向

前邁進的動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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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書包減重：每天按照課表帶課本和前一天的功課，若有需要較多

日準備的學用品，會提前通知。 

★下列物品請讓孩子放置工作櫃內備用，期末再帶回家。 

 用具箱（內放：彩色筆、蠟筆、剪刀、膠水） 

 面紙一盒、潔牙用具、水杯、輕便雨衣、抹布、備用衣物一套 

 繳交費用：請準備剛好的數目，置於繳費袋內，寫上費用名稱，

準時繳交讓行政單位作業，老師收到後會在聯絡簿上註明。 

 資料夾：請每天放在書包備用，通知單若不需繳回條請整理清空。 

五、評量方式 

★行為評量:將表現良好、表現不佳、遲到、忘記帶學用品，分別加以紀 

           錄，做為成績單上日常生活、出席表現評量評分之參考標準。 

★形成性評量：蒐集資料、討論、學習單、習作、實務操作、上課態度。 

★總結性評量：國語每課聽考一次、複習考一次、數學複習考一次。 

★一年級上學期前十週為為注音符號教學，本學期無期中考，第

11週進行注音符號評量，期末考隨同全校進行。 

★成績計算方式：  

（1）期中、期末評量＝平時分數佔 60％＋月考分數佔 40％ 

（2）期末總成績＝【期中平均分數＋期末平均分數】÷2 

★榮譽護照使用：聯絡簿及各項作業上各種獎章於期末統計，滿 10個可 

                蓋一格榮譽護照，集滿 100格請輔導室頒發五心獎章。 

 

六、班級活動 

★圖書室小博士信箱及主題閱讀。 

★體育表演會。(暫定) 

 


